关于做好2024年度技能人才

宣传对象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

为宣传技能人才先进典型事迹，进一步提升技能人才荣誉感、获得感，营造有利于技能人才成长成才社会氛围，引导更多青年人走技能成才、技能报国之路，根据年度工作安排，省厅启动了“皖工徽匠成长记”“皖工徽匠有绝活”专题宣传项目。为确保两个项目高质量推进，现就宣传对象推荐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对象范围

1.曾获省部级及以上技能类表彰荣誉的高技能人才；

2.世界技能大赛、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、列入人社部年度竞赛计划的全国行业赛获奖选手；
3.技工院校毕业后从事技能岗位工作并取得优异业绩的优秀毕业生（优先推荐农村家庭子女、脱贫户家庭子女）；

4.深耕企业一线，拥有技术技能特长的技能人才；

5.其他拥有绝技绝活的技能人才。

二、推荐注意事项

1.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；

2.绝技绝活可以具象化、便于呈现；

3.个人成长有一定故事性、感染性，能够充分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；

4.技能水平和业绩在业内有一定影响力，能够体现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。

三、推荐数量

每个市推荐10人。推荐人选应涵盖推荐对象范围中所列类别。
四、有关要求

请各市严格对照标准条件认真组织摸排，并填写《2024年度技能人才宣传对象推荐表》（附件1），连同推荐对象个人简介（模板见附件2）一并于6月21日前报省厅职业能力建设处。只需报电子版即可。

联系人：张位中；联系电话：0551—62633998、15155118895；电子邮箱：ahszjc2021@163.com。
    附件：1.2024年度技能人才宣传对象推荐表
2.**（推荐对象）个人简介（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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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24年度技能人才宣传对象推荐表

    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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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性别
	民族
	工作单位
	出生年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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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推荐类型按通知正文推荐对象范围确定，分为：获表彰人员、竞赛获奖选手、优秀毕业生、企业高技能人才、其他。

附件2

**（推荐对象）个人简介（模板）

    共三段，字数控制在300字以内。
第一段为个人基本情况。主要内容包括：姓名、工作单位、职业工种及技能等级、曾获得的技能荣誉等。
第二段为个人工作（学习）经历。挑主要经历写，如人选类别为技工院校优秀毕业生，学习经历从技校学习开始写。

第三段为个人兴趣爱好、技术技能特长、拥有何种绝技绝活（如蒙眼拆卸组装器械、听音识别机器故障）等。

